


案例
经典案例库的建设是实现以案说法的教学设计。将国际法原理与国际实践相结合，透过案例生动体现和糅合知识点，既要展现国际法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进，又要与国际关系相联系相融合，同时讲课程思政和专业知识有机融合。

案例一

美国驻德黑兰的外交和领事人员案
Case concerning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Tehran

一、案情
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兰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门前发生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美国大使馆请求伊朗当局给予保护，但伊朗当局并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后示威者闯进使馆扣留了使馆工作人员共50多人作为“人质”，并洗劫了使馆的档案和文件。次日，在伊朗大不里士和设拉子的美国领事馆亦发生同样事件。
在11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伊朗总理霍梅尼证实了武装分子对使领馆的占领，同时宣称使馆是“间谍中心”，人质也应当继续扣留直到美国把前伊朗国王及其财产归还伊朗。伊朗外长同时强调美国应对这件事负责。
1979年11月29日，美国向国际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并宜布：（1）伊朗政府因容许、鼓励以及未加防止和惩处伊朗人侵犯美国使领馆及其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它依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197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55年《美伊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和《联合国宪章》对美国承担的条约义务。（2）伊朗政府应立即释放被扣留在使领馆及伊朗外交部的全部美国公民，保证他们安全离境并不得进行任何审讯，（3）按法院确定的数额，就违反条约义务赔偿美国的损失。（4）将造成此次事故的人员送交主管当局惩处。
美国同时请求国际法院在此案作出终局判决之前指示临时措施：包括伊朗政府应（1）立即释放全部类籍人质，并对这些人员及所有其他美国官员在维护尊严及人道的情况下立即安全离开伊朗提供方便；（2）立即清除未经美国驻伊朗临时代办授权批准而出现在美国大使馆、办事处及领事馆中的全部人员，并恢复美国对这些馆舍的控制；（3）保证对美国大使馆及领事馆全体人员予以保护，并保证其在大使馆及办事处内的完全自由和在伊朗境内进行必要的外交和领事活动的自由；（4）不得提审美国大使馆及领事馆的任何人员，保证不采取可能损害美国执行国际法院依法作出的任何判决的权利的行动，特别是不得采取或容许任何威胁人质生命安全和安宁的行为。
1979年12月9日，伊朗外长致函国际法院，认为法院“不能也不应审理此案”。其在信中强调：（1）人质问题只是整个问题中的“一个非中心的和次要的方面”，主要问题涉及25年多来美国对伊朗内政的干涉和无耻剥削，对伊朗人民犯下了无数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准则的罪行。（2）人质问题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所引起的反响之一，而对这种反响的任何审查“在本质上直接属于伊朗国家主权范围内之事项”。（3）临时保全实际上是对案件实质做出裁判，这是不可接受的。
二、判决
1979年12月10日，国际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15日，法院指示临时措施。次年5月24日，法院就本案实质问题做出缺席判决。
1.关于管辖权问题。鉴于伊朗没有提交辩诉状也没有出庭，法院依据《国际法院规约》第53条开庭审理。
法院将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1955年《美伊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作为其行使管辖权的依据，理由是前两项公约的“任择议定书”（分别为第1条和第3条）以及后项双边条约均有将争端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的规定。至于是否根据《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13条行使管辖权，法院认为没有考虑之必要。
2.关于指示临时措施。法院认为由于本案请求之事的局势继续存在，显示了有关人员仍置身于困乏、痛苦、忧虑，甚至是生命和健康的威胁之中，并因而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法院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41条的规定，认为有必要指示临时措施，以保全伊朗所要求的权利。
3.关于实质问题。法院认为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兰及11月5日在大不里士和设拉子发生的袭击和占据美国使领馆、扣留人质和毁坏文件的事实，就其性质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事实包括1979年11月4日和5日发生的袭击、扣留和毁坏文件事件，这不能直接归因于伊朗国家，因为没有迹象证明这些行为是代表国家作出的。但这并不表明伊朗对这一阶段的事实不负任何责任。因此，在美国使馆请求伊朗当局给予援助和保护，而后者没有采取适当措施保护使领馆人员及财产并制止事态发展时，伊朗已经违反了它的条约义务。国际法院因此得出结论：
“在11月4日，伊朗政府非常清楚：
a.根据现行条约，伊朗政府有义务保护美国使馆及其外交和领事人员，使他们不受任何袭击，他们的不可侵犯权不受任何破坏；
b.美国使馆请求帮助时，情况需要他们采取行动；
c.伊朗完全没有履行它的义务。”[footnoteRef:1] [1:  本案判决书第68段。] 

第二阶段的事实是武力分子完全占据了使领馆，外交和领事人员被扣作人质。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伊朗有义务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尽快结束这一事件，使一切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但伊朗政府没有这样做，而是在这些行动后决定使这状态继续以迫使美国满足其要求。这样，这些武力分子就成了国家指使的人，这些行为也就转化为国家行为了。而伊朗政府继续占据使领馆和扣留人质的行为无疑违反了它的条约义务。
伊朗外长在给国际法院的两封信中认为美国曾在伊朗进行犯罪活动，因而伊朗的行为是合理的。法院认为，即使情况属实，也不能作为伊朗扣押人质行为的理由，因为外交法已为外交人员的这种不法行为规定了宣布不受欢迎或断绝外交关系的制裁。因此，伊朗有义务赔偿美国的损失。鉴于违反义务的行为仍在继续，具体赔偿数额尚无法确定。
根据上述理由，国际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1）以13票对2票判定，伊朗业已违反并正在违反其依国际条约和长期确立的国际法规则所承担的义务。
（2）以13票对2票判定，伊朗因违反这些义务而需对美国承担国际责任。
（3）以15票对0票判定，伊朗必须立即采取一切行动对局势予以补救，包括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为其离境提供便利并将馆舍、档案等交由保管国保管。
法院作出的判决并没有得到伊朗的承认。最后，该事件还是由两国通过外交途径得以解决。美伊双方于1981年1月19日达成协议，次日人质被全部释放。美国也中止了关于赔偿的后续诉讼程序。法院自此将本案从案件总表上注销。
三、评注
国际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是对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一系列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重申和确认，认为伊朗违反了其国际义务，应承担责任。国家责任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客观上存在国际不法行为，而是主观上该不法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本案是说明外交领事关系和国家责任构成问题的恰当案例。本案中，在伊朗发生的侵犯使领馆和外交人员的事件，无疑是国际不法行为。该行为能否归因于伊朗国家？伊朗提出的美在伊境内从事犯罪活动、拒绝引波渡前国王并交还其财产的主张能否作为其免除国际责任的理由？这正是国际法院需要判明的问题。
法院将整个事件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事件的发生可归因于伊朗国家，但在美国大使馆请求伊朗当局保护但后者拒不作为的时候就产生了国家责任问题。在第二阶段，伊朗国家元首的态度无疑表明了政府对侵犯行为的纵容和支持，不法行为的可归因性也就非常明显了。
当然，由于本案的政治背景相当复杂，对情况应当作具体分析。在法院审理期间，美国曾于1980年4月24日秘密派遣武装分队潜入伊朗准备营救被扣人质，但由于技术故障原因未能成功。法院没有评价这次行动的合法性以及美国由此所负的责任。它仅表示关注并认为该行动损害了国际关系中对司法程序的尊重，但对于伊朗提出各项理由，法院认为即使在政治上可能有道理，但在法律上也缺乏依据。一般而言，政治上的因素很难成为不履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等相关国际法规则的理由。因此，伊朗应对其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承担国家责任。


案例二

美国诉伊朗石油平台案[footnoteRef:2] [2:  转摘自邵沙平主编：《国际法院新近案例研究（1990-2003）》，商务印书馆200年版，第140-171页。] 

Islamic Republic of ran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se
Concerning Oil Platforms,1992-2003

一、案情
1987年10月16日，悬挂美国国旗的科威特油轮“海岛城号”在科威特水域被导弹击中，美国认为该船是被伊朗从其控制的法奥半岛发射的蚕式导弹击中的，因此决定报复。1987年10月19日，美国出动四艘驱逐舰发动了对伊朗莱沙达特油田平台、莱萨拉特使用平台的攻击，造成多个平台遭到破坏。
美国称莱沙达特油田平台配备雷达和通讯设施，机枪等，是监视波斯湾船只航行和为战斗小艇和直升机攻击船只的基地。美国攻击后当天通知了安理会，称这次行动基于固有的自卫权。
1988年4月14日，美国军舰“罗伯茨号”被水雷击中，10名船员受伤，美军认为水雷为伊朗方面布设。1988年4月18日上午，美国军舰美利尔号、特兰登号、麦克科米克号对伊朗塞尔曼石油平台进行了50轮炮击后炸毁了该平台。同时，美舰温莱特号、巴格利号和辛普森号进攻了纳瑟石油平台，造成平台被毁，多人受伤。
美国与伊朗在1955年签署了《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该条约为了促进伊朗石油工业的发展，明确美伊之间应建立稳周永久的和平和真诚友谊，每个缔约国任何时候都应避免采用会损害他国国民、公司必要的权利和利益的不合理或歧视性的措施。
伊朗在1992年11月2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美国违反1955年条约和国际法，应对其攻击伊朗石油平台的行为承担责任。美国有责任对自己违反国际义务和造成的损害做出全面赔偿。美国则认为其没有违反条约义务，反而是伊朗使用水雷和导弹攻击海湾船只，应作出全面赔偿。
二、评论
尽管国际法院最终裁决美国对伊朗的攻击不是保护美国安全的自卫措施，但美国也未违反对伊朗的条约义务，伊朗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同时美国的赔偿请求也不予支持。但是，本案的裁决对于国际责任制度的若干原则予以了确认。
在本案中，国际法院明确1955年条约对缔约各方规定了涉及一系列事项的多种义务。缔约一方有任何违反这些义务的行为均属非法，不论行为所采取的方式为何。以使用武力的方式侵犯另一缔约方根据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同通过行政决定或以任何决定或以任何其他手段实施的侵犯一样不合法。
国际法院显然是确认违背国际义务就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而不论该义务的起源为何，不论主题为何，不论所违背的义务的内容为何，也不论对不符合要求的行为的描述为何。这实际上直接确认了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二读通过的《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第12条，即一国的行为如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即为违背国际义务，而不论该义务的起源或特征为何。



案例三

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与起诉

2005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593号决议，认定苏丹局势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决定把2002年7月1日以来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进行调查。调查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于2008年7月14日向预审分庭申请对时任苏丹总统巴希尔的逮捕令。2009年4月3日，国际刑事法院第一预审分庭正式签发该逮捕令，指控巴希尔蓄意指令攻击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平民人口，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这是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次对现任的国家元首签发逮捕令。2010年7月2日，国际刑事法院再次发出逮捕令，其中增加了三项有关种族灭绝罪的指控。[footnoteRef:3] [3:  关于这案例的详细背景情况，可查找国际刑事法院官方网址：www.icc.org。] 

从道理上讲，对苏丹总统巴希尔起诉并签发逮捕令，并不等于他本人肯定犯有上述被起诉的国际罪行，到底有没有罪？还需通过证据和法院审判才能确定，但这个案子能够在法律上成立，则清楚显示了国际刑法的基本概念与特征。


案例四
作战方法与手段

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能表明人道法的实践性和重要性。2017年4月4日，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座反对派武装控制的小镇遭遇空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死者和伤员呈现化学武器中毒迹象，国际社会为之震惊。[footnoteRef:4]空袭导致数十人出现呼吸困难以及呕吐、头晕和口吐白沫等症状，其中包括不少儿童。 [4:  http:/www.gsftyg.com/news/2017-04/06/c_1120758630.htm,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9月10日。] 

安理会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联合调查机制的负责人穆莱特(Edmond Mulet)于2017年7月6日向安理会提交了第六份关于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的报告，并呼吁各方保证该机制成员以公正、独立、专业的方式对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进行全面调查。但遗憾的是，化学武器问题并没有解决。
2018年4月8日，叙利亚大马士革郊外东古塔地区的杜马镇(Douma)又遭毒气袭击，有43人在这起袭击事件中死亡，超过500人接受治疗。据世界卫生组织证实，受害者都出现“和暴露于高毒性化学品相一致的症状”[footnoteRef:5]。对此国际社会又深感震惊。4月10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宣布派遣调查组赶赴杜马镇，对疑似化武袭击进行调查。虽然化武袭击事件是何人所为？目前不得而知，但战争中使用化武、尤其是对平民使用化武，是不人道行为，也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 [5:  “叙利亚局势因化武袭击一触即发”，《联合早报》2018年4月12日，网址：http:/ww.
zaobao.com/news/world/story20180412-850079.
] 




案例五
绞刑架上的叛国名嘴

一、基本案情
威廉·乔伊斯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父母都是入了美国籍的爱尔兰侨民。乔伊斯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很短，3岁就远渡重洋，随父母前往爱尔兰的戈尔韦居住。1921年，在爱尔兰独立战争中，15岁的乔伊斯被英国陆军招募为传输情报的快递员。然而，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乔伊斯行踪暴露，几乎被爱尔兰共和军暗杀。安全起见，招募他的军官将其从爱尔兰送去英格兰的伍斯特郡，让他在那继续接受学校教育。
1924年英国大选期间，乔伊斯卷入一场斗殴，右侧脸颊被剃刀割伤，从耳垂到嘴角留下一道醒目的疤痕，这令他的嘴唇终身无法合拢。乔伊斯坚称，袭击者是试图谋害他的犹太人。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也从此埋下种子。后来，乔伊斯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度过大学生涯，他对犹太人一如既往地憎恨，曾控诉说一名犹太教徒偷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大学期间，乔伊斯接触到反犹的法西斯主义，并被其标榜的均贫富、大众政治、提振经济等口号吸引，很快成为一名狂热的法西斯分子。
1932年，乔伊斯加入英国最早的法西斯组织。他在斗殴中手持棍棒与左派工人大打出手，并声嘶力竭高喊法西斯口号，引起有“英国希特勒”之称的马科斯·莫斯利的关注。从发展成员到担任宣传总监，再到充当莫斯利的副手，乔伊斯在法西斯组织里迅速晋升。同时，他还以出色的演说能力闻名，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但因为莫斯利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相对谨慎，认为乔伊斯对犹太人的恶性攻击限制了该党的潜在吸引力，随着该党未能在1937年的伦敦市政选举中赢得胜利，两人分歧进一步加剧。选举后不久，莫斯利解雇了乔伊斯。乔伊斯很快开始自立门户，创办了反犹色彩更为浓厚的全国社会主义同盟，旨在将德国纳粹思想引入英国，开创英国法西斯主义的新形式。没过多久，这一组织就因英国当局强烈反对而解散。在诸事不顺的形势下，他对纳粹德国的向往之情更加强烈，开始四处打听获得德国国籍的方法，并向德国传递情报。
1939年8月，战争乌云席卷欧洲大陆，英德战事即将爆发，乔伊斯拿着从伦敦去往柏林的单程票，逃到了心中的“圣地”纳粹德国并顺利应聘到纳粹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手下，成为德国对英广播的广播员。当时的戈培尔迫切需要将纳粹思想传播到盟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以瓦解对方的斗志。能言善辩的乔伊斯正是他寻找的理想人选。
乔伊斯在汉堡国家广播公司不来梅广播站播送瓦解人心的口水话之外，在节目中，他有时即兴念顺口溜，有时又发表戏剧化演说，成了战争年代“英国人赖以度过漫长严冬的消遣”。据1939年底的调查，近30%的英国人收听他的节目。到1940年夏天，他已有600万常规听众和1800万临时听众，而当时BBC的听众也不过2300万人。乔伊斯的听众还给他起了个“呵呵勋爵(Lord Haw-Haw)”的外号，原因是他开口前习惯性先清嗓子。这些带有诱导性和煽动性的广播内容，仍令不少本就焦虑的英国民众陷入不安和迷茫。在这个名为“德国来电”的广播节目，乔伊斯一干就是6年。戈培尔对其表现非常满意，主动为他加薪，还提拔他为纳粹外宣电台英语部主任。乔伊斯甚至结合广播内容，出版了一本名叫《英格兰的黄昏》的书，以多种多样的形式配合纳粹的反英宣传。
1945年4月，英军进入柏林。“德国来电”节目当月月底停播，乔伊斯躲到德国边境城市弗伦斯堡。没多久，他遇见两名寻找柴火的英国士兵，主动带路，士兵随即听出乔伊斯的声音。“你应该是‘呵呵勋爵’吧？”士兵用英文问道。乔伊斯试图从口袋里掏出德国身份证明，士兵以为他随身携带有武器，一枪打在他的腿上，将其俘获。这名抓获乔伊斯的士兵是一名英国犹太人。他被犹太士兵押到英国。
二、法院判决
1945年9月，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仅用23分钟就以叛国罪判处乔伊斯死刑。他曾向英国当局谎称自己出生在爱尔兰，申请到英国护照，这成为他犯叛国罪的重要依据之一。乔伊斯提出上诉——他宣称自己不是英国公民。1940年9月，乔伊斯的确加入了德国籍。公诉人则指出，1937年，乔伊斯代表英国法西斯同盟参加伦敦郡议会选举时，曾手持英国护照并宣誓效忠。而且乔伊斯在1939年9月至1940年7月之间拥有英国护照，然而乔伊斯在那段时间已为纳粹德国服务。因此毫无疑问，他背叛了他的国家。被判有罪后，乔伊斯1946年1月3日被绞死。在得知他的遗言后，连他昔日的“忠实听众”都很难生出一丝一毫的同情之心。乔伊斯写道，即使面对死亡，我依然憎恨引起战争的犹太人，更憎恨他们代表的黑暗力量。
英国的“叛国罪”载于《1351年叛国罪法案》。原有法律中，“叛国罪”最高可判处死刑，不过，1998年对条文的修订废除了叛国罪的死刑，把最高刑罚改为终身监禁。乔伊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一本骗来的护照，成了英国最后一名因叛国罪被处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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